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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

（2011年 3月 25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1号公布 自 2011

年 3 月 25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满足国内单位和个人、在华外国机构、外商投

资企业外籍人士和港、澳、台人士对进口出版物的阅读需求，加

强对进口出版物的管理，根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中国境内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进口出版物，是指由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口

的，在外国以及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

地区出版的图书、报纸（含过期报纸）、期刊（含过期期刊）、电

子出版物等。

本办法所称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，是指依照《出版管理条例》

设立的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的单位。

本办法所称订户，是指通过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订购进口出

版物的国内单位和个人、在华外国机构、外商投资企业和在华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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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外籍人士以及港、澳、台人士。

本办法所称订购，是指订户为满足本单位或者本人的阅读需

求，向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预订购买进口出版物。

第三条 进口出版物分为限定发行范围的和非限定发行范

围的两类，国家对其发行实行分类管理。

进口限定发行范围的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等实行

订户订购、分类供应的发行方式；非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

期刊实行自愿订户订购和市场销售相结合的发行方式；非限定发

行范围的进口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等实行市场销售的发行方式。

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的种类

由新闻出版总署确定。

第四条 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由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经营。

其中，订户订购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

版物的业务，须由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经

营。

未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订户订购

进口出版物的经营活动。

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委托非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代理征订

或者代理配送进口出版物，须事先报新闻出版总署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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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国内单位订户订购非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期

刊，持单位订购申请书，直接到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报纸、期刊

进口经营单位办理订购手续。国内个人订户应通过所在单位办理

订购手续。

第六条 可以订购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和

电子出版物的国内单位订户由新闻出版总署确定。

第七条 国内单位订户订购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期

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等，中央单位订户由所属中央各部委审批；

地方单位订户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

核后报送同级党委宣传部审批。获得批准的订户持单位订购申请

书和有关批准文件,到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

办理订购手续。

国内单位订户订购限定发行范围的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

电子出版物等，应制定相应的使用管理办法。

第八条 在华外国机构、外商投资企业和在华长期工作、学

习、生活的外籍人士和港、澳、台人士订购进口报纸、期刊，应

持单位订购申请书或者本人身份证明，到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或者

指定的报纸、期刊进口经营单位办理订购手续。

第九条 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负责对订购限定发行范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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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的订户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

后的订户名单、拟订购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的品

种和数量报送新闻出版总署批准。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依照批准

后的订户名单及进口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出版物的品种和数

量供应订户。

第十条 未经批准，擅自从事进口出版物的订户订购业务，

按照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处罚。

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，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

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并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新闻出版总署 2004

年 12 月 31 日颁布的《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